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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承辦人：陳雅琪
電話：08-7320415轉3625
傳真：08-7334090
電子信箱：a002330@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4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國字第113065268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4923695_11306526800_1_4923695_11306526800_1.pdf、

4923695_11306526800_1_4923695_11306526800_2.pdf、
4923695_11306526800_1_4923695_11306526800_3.pdf)

主旨：檢送「屏東縣113學年度試辦大學區國中、小學班級學生

管制數一覽表」各一份，請查照。

說明：

一、考量實施大學區招生，避免因大者恆大，小者恆小之磁吸

效應，各校招收班級學生人數，應請評估學校學生人數、

校舍空間、設備、當地社區發展及校地現有面積計算標準

總量，辦理總量管制措施，避免造成各校招生不均衡及教

育資源不公之現象。

二、考量本縣113學年度國中新生人數因鼓勵生育政策影響而增

加，113學年度總量管制班級學生數學校如下：

(一)大同高中(國中部)：七年級普通班班級數7班，每班以28

人編班為原則，30人為上限，學生數210人。

(二)明正國中：七年級普通班班級數19班，每班以28人編班

為原則，30人為上限，學生數570人。

(三)中正國中：七年級普通班班級數16班，每班以28人編班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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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30人為上限，學生數480人。

(四)東港高中(國中部)：七年級普通班班級數10班，每班以

28人編班為原則，30人為上限，學生數300人。

(五)潮州國中：七年級普通班班級數8班，每班以28人編班為

原則，30人為上限，學生數240人。

(六)南榮國中：七年級普通班班級數10班，每班以28人編班

為原則，30人為上限，學生數300人，特教生係屬國民義

務教育應採酌減內含方式。

三、請各校依據本府核定之班級數及招生人數辦理招生，並依

「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總量管制辦法」辦理，如

登記入學新生超出本府核定管制人數上限，各校應成立

「學生入學審查小組」專責處理特殊個案及學生設籍優先

順位辦理入學；另為鼓勵就近入學及維護基本學區內學生

就學權益，請學校4月底前於學校網頁公告本府核定之招生

班級數及招生員額，充分提供訊息供家長知悉。

正本：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屏東
縣立中正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學、屏東縣立
至正國民中學、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屏東
縣屏東市海豐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公館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大同國民小
學、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凌雲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勝
利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歸來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前進國民小學、屏東縣
屏東市唐榮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建國國民小
學、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國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東
隆國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以栗國民小學、屏東縣
東港鎮大潭國民小學、屏東縣琉球鄉琉球國民小學、屏東縣琉球鄉全德國民小
學、屏東縣琉球鄉白沙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春日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力
里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古華國民小學、屏東縣琉球鄉天南國民小學、屏東縣
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和平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信義國民小
學、屏東縣屏東市瑞光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崇蘭國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東
興國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東光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民小學、國立屏
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屏東縣里港鄉里港國民小學、屏東縣里港鄉塔樓國民
小學、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屏東縣里港鄉三和國民小學、屏東縣里港鄉
載興國民小學、屏東縣里港鄉玉田國民小學、屏東縣竹田鄉竹田國民小學、屏東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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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屏東縣竹田鄉大明國民小學、屏東縣萬巒鄉五溝國民小
學、屏東縣獅子鄉草埔國民小學、屏東縣枋寮鄉建興國民小學、屏東縣泰武鄉武
潭國民小學、屏東縣瑪家鄉北葉國民小學、屏東縣潮州鎮潮州國民小學、屏東縣
潮州鎮光春國民小學、屏東縣潮州鎮光華國民小學、屏東縣潮州鎮四林國民小
學、屏東縣潮州鎮潮南國民小學、屏東縣潮州鎮潮東國民小學、屏東縣潮州鎮潮
昇國民小學、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屏東縣
內埔鄉僑智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崇文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新生國民小
學、屏東縣內埔鄉榮華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黎明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隘
寮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泰安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東勢國民小學、屏東縣
內埔鄉豐田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富田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東寧國民小
學、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屏東縣萬丹鄉新庄國民小學、屏東縣萬丹鄉興
華國民小學、屏東縣萬丹鄉新興國民小學、屏東縣萬丹鄉社皮國民小學、屏東縣
萬丹鄉廣安國民小學、屏東縣萬丹鄉興化國民小學、屏東縣萬丹鄉四維國民小
學、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大
光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山海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水泉國民小學、屏東縣
恆春鎮大平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屏東縣高樹鄉新豐國民小
學、屏東縣高樹鄉泰山國民小學、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屏東縣南州鄉南
州國民小學、屏東縣南州鄉同安國民小學、屏東縣南州鄉溪北國民小學、屏東縣
萬巒鄉赤山國民小學、屏東縣萬巒鄉佳佐國民小學、屏東縣泰武鄉萬安國民小
學、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屏東
縣立萬新國民中學、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屏東縣九如鄉三多國民小學、
屏東縣九如鄉後庄國民小學、屏東縣九如鄉惠農國民小學、屏東縣鹽埔鄉仕絨國
民小學、屏東縣鹽埔鄉彭厝國民小學、屏東縣高樹鄉舊寮國民小學、屏東縣高樹
鄉田子國民小學、屏東縣萬巒鄉萬巒國民小學、屏東縣鹽埔鄉鹽埔國民小學、屏
東縣鹽埔鄉高朗國民小學、屏東縣鹽埔鄉新圍國民小學、屏東縣鹽埔鄉振興國民
小學、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屏東縣高樹鄉新南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埤鄉
新埤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埤鄉萬隆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民小學、屏東
縣新埤鄉大成國民小學、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屏東縣泰武鄉泰武國民小學、
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國民小學、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民小學、屏東縣私立南
榮國民中學、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屏東縣獅子鄉丹路國民小學、屏
東縣三地門鄉賽嘉國民小學、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國民小學、屏東縣霧臺鄉霧臺
國民小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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